附件1

北京高等学校学历继续教育
（业余、函授、脱产）办学专项检负面清单
(试行意见)

各在京举办学历继续教育高校，按照专项检查“负面清单”组织对学校继续教育校内、校外办学系统梳理自查，对存在问题，应进行及时有效并可核查的整改。
一、定位
1. “立德树人”办学宗旨未得到充分落实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方面存在缺失；
2. 未将继续教育作为学校教育事业组成部分纳入学校章程；
3. 未将继续教育纳入学校人才培养体系、事业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；
4. 学校继续教育主要工作议题未列入校级办公会议；
二、条件
5. 未经备案，擅自在校区外或在备案地址以外进行学历继续教育办学活动；
6. 校外教学站设置及经常性管理制度不健全或不落实；
7. 合作办学的校外设站单位不具备法人资格；
8. 无有效合作办学协议或协议不规范（无实际约束力）
9. 校外教学站基本不具备能保证正常教学、相对稳定的办学场地（含环境）和教学条件等；
10. 校内及校外教学站办学未配备能切实保证正常办学管理需要的专职、专业管理人员；
11. 校内及校外教学站授课教师不具备高校教师资格、或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，或硕士及以上学位；
12. 对外聘教师管理松散，聘任制度不健全、落实不到位； 
13. 校内及校外教学站信息化教学、管理基础建设滞后，尚不具备进行“混合式”教学基本条件；
三、管理
14. 不遵守国家和北京市招生及学籍管理规定；
15. 主办高校或校外教学站转移（实际放弃）或变相转移学历教育办学权或教学权；
16. 瞒报或提供虚假办学信息，违规承诺；
17. 教学计划有悖教育规律，教学过程明显缺失；
18. 缺乏有效的教学监督措施；
19. 课程考核标准未达到培养目标要求；
20. 校内及校外教学站教学档案、考试记录不完整、不准确，或记录作假；
21. 考务管理松懈，考场监督虚设，存在群体作弊，未按规定及时处理违纪行为；
22. 作业、考试成绩批改评判随意，试卷未按规定保存；
23. 主办高校学位授予标准不明确、程序不严谨；
24. 存在师德师风失范；
25. 校内、校外教学站安全规章制度责任不明确、不落实；
四、其他
26. 高校未制定校内及校外教学站及时回应学生和社会诉求的应急反馈、机制；
27. 高校（或校外教学站）擅自变更学费标准、自立收费名目，搭车收费；
28. 存在现实办学风险隐患；
29. 存在其他违法、违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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